《桦川县人才公寓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》的政策解读
 
一、起草背景
2021年9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，“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，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，坚持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环境。”住房问题不是决定人才流向的充分条件，却是人才不会不考虑的必要条件。“筑巢留凤”的做法已经成为全国各地招揽人才、留住人才、服务人才的常态。解决人才居住的后顾之忧，有利于营造拴心留人的良好环境，为吸引集聚各领域人才扎根我县创新创业奠定基础。因此，必须在人才公寓建设管理上建章立制，规范、高效地推进人才公寓建设。
二、起草依据
根据《黑龙江省人才公寓建设及人才租房年度租金财政补贴办法》(黑组发[2017] 1号)和《佳木斯市人才公寓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》(佳建联[2021] 7号)等有关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二、主要内容
管理办法共分为七个部分：
第一部分：总则。确定人才公寓使用管理模式，明确县委组织部(县人才办) 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等部门工作职责。
第二部分：房源筹集和政策支持。人才公寓通过新建、配建、改建、收购等多种方式筹集,原则上单套建筑面积控制在120m以内。公寓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执行公租房统一政策规定,按照“谁投资、谁所有、谁收益”原则,产权归投资者所有。对符合人才公寓保障条件的人员,按照技术职务、学历学位、专业技术、高级技能分类，每人每月租房补贴补助标准为200元、300元、400元三个档次，最长期限为5年。租房补贴资金由省级财政承担，由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统一管理,全部用于支付人才公寓的物业费、供热费和维护维修等管理费用,不足部分由县级财政承担。
第三部分：申请条件。经县委组织部(县人才办) 认定为符合人才公寓保障条件的人员，可申请入住。
第四部分：申请、审核和分配。按照县委组织部（县人才办）审定的人才层次、引进时间、申请时间及家庭人口等因素进行综合排序,轮候分配。
第五部分：租金及使用管理。免收租金,实行合同管理,入住合同一年一签,使用人连续入住人才公寓不得超过5年，合同期满后使用人因特殊情况继续申请入住的实行“一事一议”。其中人才因特殊原因需申请夫妻共住或三口及以上居住的,对其共同居住人收取一定费用，共同居住人入住的期限为一年,期满后共同居住人因特殊情况继续申请入住人才公寓的实行“一事一议”。
第六部分：退出管理。说明人才公寓的退出条件和程序。
第七部分：附则。说明办法的解释权限、执行时间等。

